
合同编号：

火山直播艺人合作协议

甲方：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乙方：  

身份证号：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火山ID：

鉴于：

1、 甲方是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并持续经营的公司，甲方系

依注册并合法存续的以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展示展览服务以及文化演出策划营

业范围的公司。

2、 乙方是一名具有演艺方面的特长，有志于长期在网络直播平台上发展

正逐步希望提升演艺水平和知名度的艺人。

3、 为各展其长，双方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达成以下合作协

议，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权力与义务

1、 在协议期间，乙方通过火山短视频平台产生的艺术形象、表演形象、

广告形象、平面形象以及相应存于火山短视频服务器内的音视频内容，乙方永

久且不可撤销地在全球范围内授权火山短视频有权在界面设计、推广活动（包

括但不限于频道设计、对外宣传片、宣传动图、产品介绍）等项目以及火山短

视频平台中免费使用。

2、 在合作期间，乙方同意不可撤销地授权火山短视频有权在全球范围内

使用乙方肖像、表演中形象、姓名、昵称用于推广、宣传火山短视频及火山短

视频关联公司的产品/服务。

3、 乙方通过火山短视频直播平台录制产生或直播产生作品，包括但不限于

图片、音频、视频作品著作权归火山短视频所有。在协议有效期间及届满后，乙方

应确保视频可以供火山短视频平台其他用户随时、永久地访问，不得删除。

4、 在合作期间，火山短视频有权对乙方的艺术形象、艺术定位、宣传定

位等总体包装设计策划，制作有形的衍生品，进行宣传、推广、销售，所获收

益分配方式各方另行约定。



第二条 

乙方为甲方在火山短视频 APP 唯一合作方，甲方是乙方从事火山短视频

在线演艺直播的唯一合作对象，乙方在火山短视频直播仅能在甲方的合作公会从事

网络在线演艺直播活动。该活动指主播作为表演者通过甲方指定平台以视频发布、

直播、网络互动等方式与网友通过文字、网络表情、歌唱等方式交流，统称为“在

线演艺活动”。

第三条 

甲方独家拥有乙方火山在线演艺直播活动的音视频内容及其关联内容（该

“内容”的定义为通过在线演艺直播活动所指本合同附件一中包含的合作平台的服

务上载、张贴、发送电子邮件或任何其它方式传送的视频、音频或其它任何形式的

内容包括资讯、资料、文字、软件、音乐、音讯、照片、图形、视讯、信息或其它

资料本身及相应链接）的版权，包括直播及后期录制的音视频及其关联内容等信息

网络传播权及转授权，即甲方可自行或者授权他人通过网络、移动终端、手机、个

人电脑、ipad 等链接、推广、合作等方式使用，乙方同意上述授权。对于任何非

法盗用、刊登、转载、复制乙方在线演艺直播活动音视频的公司、团体、个人或组

织，甲方可以自身名义代乙方行使全球范围的法律诉讼权、损失赔偿权和获偿权。

第四条 

乙方承诺，作为甲方在火山直播业务的唯一合作伙伴，仅在甲方火山所属

公会从事在线演艺直播活动。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擅自在其它火山公会从

事相同或类似活动。同时，乙方在甲方指定网络直播平台 ID作为网络身份识别的

重要标志，乙方作为网络主播的其他线下宣传活动也应当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方可

进行。

第五条 

乙方承诺，向甲方提供的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号、银行账号、联系方式、

居住地址等合法有效。乙方承诺在火山平台都是本人真实出镜直播，不挂录像视频、

照片等，不消极直播。

第六条 

乙方要保证直播内容积极向上，无不良及非法内容，遵守火山短视频直播

内容相关条例，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乙方在直播过程中触犯相关条例，

甚至触犯法律法规，则属乙方个人行为与甲方无关，由乙方负全责。期间导致甲方

受损，则乙方须承担赔偿责任。甲方在接收到火山短视频相关投诉时，可以要求乙

方暂停演艺直播活动，并且保留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

第七条 

合约有效期壹年,自20  年  月  日至 20  年  月  日止；



第八条

每月 30号前，甲方将该结算期间的应付款项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

乙方确认的银行账户信息：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第九条 违约责任

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在火山直播其他公会开小号进行演艺的，乙方应

当向甲方赔偿其小号音浪流水金额的二十倍作为违约金。

第十条  保密

甲乙双方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对外泄露本协议和其他协议和其他相关往

来的内容，但为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所以需要进行的正当披露除外。为履行本协议

涉及的商业活动计划、策划方案以及其他商业信息均为保密信息。本协议以下保密

义务在本协议终止后的一年内仍有效

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的有关的任何争论，双方本应本着好友协商的原

则解决，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有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

第十二条 

本协议有双方有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甲方

执有一份、乙执有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未尽事宜，双方可以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及附件不一致之处，以补充协议为准。

第十三条 

本协议附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四条 

本协议到期后，除非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在终止前三个月内发出终止协议的

通知，否则本协议自动续约（叁年）。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页）

甲方： 
法定代表人： 
签订日期： 

乙方：
签订日期：


